中山大学“十佳”院（系）、中心、附属医院研究生会评优条例(试行)
中山大学院（系）、中心、附属医院研究生会是我校研究生会的重要组成部分；是校研究生会工作的一个窗口，作为基层平台直接反映着中大研究生会的工作风貌。为了充分发挥各基层研究生会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以便取长补短，相互促进；同时，把研究生工作逐步导入制度化、规范化的轨道，以便配合学校的发展需要，更好的为广大研究生服务。特制定本评优条例如下。
  评优分为基本工作、材料评比、现场展示三部分考核内容，三部分各占总分权重分别为30%、 30%、40%。
基本工作：由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就各院系研究生会基本工作打分；
材料评比：由各院(系)评审小组就各院系研究生会工作材料报告打分；
现场展示：由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和各院（系）评审小组就各院系研究生会评优现场展示打分，其中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占该部分成绩50%，各院（系）评审小组占该部分成绩50%。
 总分=基本工作得分*30%+材料评比得分*30%+现场展示得分*40%


评分细则及条例
一、基本工作
本部分考核包括四项内容（参会情况、活动参与、活动承办、推优情况），由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根据各院（系）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，打分依据是校研会对每个院（系）基本工作的考核，最终得分应为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的平均分（应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）。该基本工作分数占总分的30%。
表1  基本工作评分细则
	
	考 核 点
	评分标准
	  分值
	成绩

	1.
参 会情 况
	按时参加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校研究生会组织的各项工作会议，无迟到、无故缺席、早退现象。
	对于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校研究生会组织的各项工作会议，无故缺席一次扣掉1分，扣完为止。
	  10分
	

	2.
活 动参 与
	积极参与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校研究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（院系篮球赛、“小球文化节”、研艺之星、“星海之声”合唱比赛活动）
	（1）院系每次参与研究生院、校团委、校研会组织的活动计10分，根据参与获奖情况，特等奖/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在此基础上分别加5分、3分、1分；
（2）最高分不得超过40分。
	  40分

	

	3.
活 动承 办
	积极承办与组织校研究生会的学术、文体等活动。
	（1）“百川交汇”活动计30分；
（2）其他文体活动计10分
	  40分
	

	4.
推 优情 况
	院系积极推选校研究生会委员候选人、推荐优秀成员到校研究生会任职。
	
	  优            (10分)
	

	
	
	
	  良
（0分）
	

	总分
	
	
	 100分
	





二、材料评比
本部分考核包括四项内容（内部建设、学术活动、文体活动、特色活动），但不包括第一部分基本工作中参与或承办的校研会活动。由各院(系)评审小组根据各院（系）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，打分依据是每个院（系）提交的工作材料，最终得分应为各院（系）评审小组的平均分（应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）。该材料评比分数占总分的30%。
表2  材料评比评分细则
	一级指标
	二级
指标
	考 核 点
	分值
	终评
	备注

	1.
内 部建 设

	1.1
队 伍建 设
	（1）研会班子健全，按期换届，民主选举领导班子，班子的民主生活和工作制度健全有效，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工作制度；(2分)
	15分

	
	

	
	
	（2）定期举办研究生会干部培训活动（研讨会、素质拓展活动等形式）。一次计2分，记满3分为止；(3分)
	
	
	有活动照片或者通讯稿等记录

	
	
	（3）部门设置合理，分工明确，通力合作，有效完成任务。(2分)
	
	
	

	
	1.2
制 度建 设
	（1）定期召开工作例会（1分/次），并有年度工作总结大会（2分），记满3分为止；(3分)
	
	
	有书面和现场照片记录

	
	
	（2）根据实际制定研会章程以及工作、会议、奖惩、财务等相关制度，制度体系完善、合理，使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；(2分)
	
	
	有研会活动章程作为附件材料

	
	
	（3）建有院（系）研会的微信或微博公众号，并且定期推送信息；(2分)
	
	
	有链接

	
	
	（4）重视学生干部队伍建设，制定评选标准及相关制度，开展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表彰工作。(1分)
	
	
	有相关的证书或者活动现场照片

	



2.
学术活动
	2.1
活 动主 旨
	（1）举办活动切合学科特色，反映学科前沿动态和研究进展，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水平或扩宽研究生的知识面；(5分)
	








40分

	
	

	
	2.2
活 动数 量
	（2）举办活动形式丰富多彩，如：学术讲座报告、学术沙龙、经验交流分享会、学术竞赛、成果展览等。每次计2分，记满10分为止；(10分)
	
	
	现场活动照片或者通讯稿为依据

	
	2.3
活 动规 模
	学术活动参与人数多，现场反响热烈。人数参与达到研究生比例80%以上(或60人以上)，5分/次；50%-79%(或30-60人)，3分/次；50%以下（30人以下），1分/次，记满10分为止；(10分)
	
	
	现场活动照片为依据

	
	2.4
跨 院系 交流
	积极和其他院系合办学术活动，促进学科及不同院系学生交流。每次记3分，记满5分为止；(5分)
	
	
	有宣传海报、PPT、通讯稿等说明

	
	2.5活 动宣 传
	每次学术活动有相应的微信或者微博公共号等活动推送通知，每次计1分，记满5分为止；(5分)
	
	
	微信推送或通讯稿截图说明

	
	
	在国家、省（市）、校、院级媒体上报道每篇分别计5、3、2、1，记满5分为止。(5分)
	
	
	

	3.
文体活 动

	
 3.1文娱活 动
	（1）积极组织开展院（系）内各种类型文娱活动。2分/次，记满4分为止；(4分)
	20分

	
	现场活动照片或者通讯稿为依据

	
	
	（2）积极参加或组织跨院（系）的各种类型文娱活动。2分/次，记满4分为止；(4分)
	
	
	

	
	
	（3）院（系）或者学生代表获得国家、省（市）、校、院级表彰分别计2分、1.5分、1分、0.5分，记满2分为止。(2分)
	
	
	有获奖证书

	
	

 3.2
体育活 动

	（1）积极组织开展院（系）内各种类型体育活动。2分/次，记满4分为止；(4分)
	
	
	现场活动照片或者通讯稿为依据


	
	
	（2）积极参加或组织跨院（系）的各种类型体育竞赛活动。2分/次，记满4分为止；(4分)
	
	
	

	
	
	（3）院（系）或者学生代表获得国家、省（市）、校、院级表彰分别计2分、1.5分、1分、0.5分/次，记满2分为止。(2分)
	
	
	有获奖证书

	4.
特 色活 动

	 4.1
社会
实践
活动
	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类活动，可包括社会调研、就业培训、实地参观等等。(5分)
	25分

	
	学术文体类活动除外；

本部分满分25分；

活动材料以照片、新闻稿截图为据；

评委应以活动反响、活动规模进行打分。

	
	 4.2
公益类活动
	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公益志愿活动，活动影响大，受到服务单位好评或书面表扬，被社会媒体所关注报道。(5分)
	
	
	

	
	 4.3
素质拓展类活动
	积极参加或者组织院系（跨院系）研究生素质拓展活动，活动设计新颖，活动参与率高，反响好。(5分)
	
	
	

	
	 4.4
品 牌
活 动
	院（系）研会具有特色品牌 活动，学生参与面广，影响大，为学校赢得荣誉。(10分)
	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合计
	
	
	100分
	
	



三、现场展示
本部分考核包括四项内容（精神风貌、陈述表现、主题展示、提问环节），由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和各院(系)评审小组根据各院（系）的具体表现进行打分，打分依据是每个院（系）评优现场的展示材料。其中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占该部分成绩50%，各院（系）评审小组占该部分成绩50%。最终得分=校研会常委评审小组平均分*50%+各院（系）评审小组的平均分*50%（平均分应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）。该现场展示分数占总分的40%。
说明：
1、现场展示材料可以是PPT或视频，展示时间为6mins；
2、在做口头陈述时请注意掌握时间，每超时1分钟将在该现场展示总分中扣除2分。
表3  现场展示评分细则
	
	考 核 点
	  分值
	成绩

	
1.
精 神风 貌
	（1） 衣着发型整洁、大方得体；举止自然，表情真诚，具有良好的个人气质；（5分）
（2） 精神饱满，充分体现当代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 貌和院系研究生会形象。（5分）
	  
  10分
	

	2.
陈 述表 现
	（1） 语言组织流畅，措辞准确；（10分）
（2） 声音洪亮，口齿清晰，语速语调适中；肢体语言恰当，具有感染力。（10分）
	  20分

	

	3,
主 题展 示
	（1） 展示材料内容丰富详实，形式多样，构思巧妙，富有创意；（10分）
（2） 整体布局、字体大小、图案设置及色彩搭配协调合理，制作精良，可视性强；（10分）
（3） 对院（系）研究生会的展示过程陈述完整、精炼，内容层次分明、重点突出；（20分）
（4） 展示材料显示内容与陈述内容形成有效互补，相得益彰。（10分）
	  50分
	

	4.
提 问环 节
	（1） 能准确理解、把握问题的要点。回答内容切合题意，真实可信，论述有说服力；（10分）
（2） 能够有针对性地就提问要点进行归纳阐述，言语准确，条理清晰，结论明确；（10分）
	  20分
   

	

	总分
	
	 100分
	


备注：任何院（系）研究生会出现以下重大违纪事故，将被取消“十佳院（系）研究生会”评选资格：
1、违反校党委、团委相关精神，故意隐瞒或不及时汇报院（系）研究生会中发生的具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；
2、出现重大工作失误，造成学生群体骚动、损害本校形象、重大物资损失或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；
3、各院系在参评过程中私下拉帮结派等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
